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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源污染防治是困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大难题。因此需要分析农业面源污染的具体概念及其特征，

并对江苏具体防治措施的法律规制进行分析；针对立法无系统性、执法力量不足、司法薄弱等问题，建

议江苏省可以制定《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或者先由省政府或农业农村厅出台相关的地方政府

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结合新修改的《行政处罚法》，可将生态环保领域的行政处罚下放到乡镇；结合江

苏“9 + 1”司法改革，江苏省可将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司法防治机制之中，也可提起公益诉讼；基层执法

机关更应组织多样性的农业面源污染法治宣传，探讨从源头上减少面源污染的可能性，以实现农业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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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 a major problem perplexing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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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analyze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spe-
c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unsystematic 
legislation, insufficient law enforcement force and weak judica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Jiangsu 
Province can formulate the regulations of Jiangsu Province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gri-
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r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r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
ture and rural areas should first issue relevant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s or normative docu-
m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ly revise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dministrative pu-
nishment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n be delegated to villages and 
towns; combined with the “9 + 1” judicial reform in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Province can br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to the judici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or fil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grass root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hould organize diversified pub-
licity on the rule of law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reduc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from the source, so as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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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困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大难题。自 2000 年

起，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开始得到重视，尤其是 2021 年 3 月 20 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来联合出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为深入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提供了思路

和方向。江苏省虽然实施了太湖、太仓等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但农业面源污染并未

在法治层面得到很好的解决，现有研究也仅主要集中于面源污染防治具体技术之间的改进和经济影响因

素的分析，农业面源污染法制治理的参与度不够。本文以问题为导向，结合江苏实际，力求在江苏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的法律机制上提出具体解决路径。 

2. 江苏农业面源污染特征及法治实践 

江苏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农业发展的优势显著。但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仍不能忽视畜

禽水产养殖、化肥、农药、农作物秸秆、废旧地膜等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1]。面对成因复杂、流域

性强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除了通过相关农业发展技术等方面解决，也需要发挥法治的指引、评价和强

制等作用。 

2.1. 江苏农业面源污染特征 

面源污染也称非点源污染，对于面源污染是仅指水污染还是包含各项污染存在一定争论，有学者认

为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营养质、毒性物质、病菌、作物残体等引发的对水环境的污染。

其实，笔者认为农业面源污染应当是由化肥、农药等分散污染源对土壤、水、大气等整个生态系统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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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具有排放的分散性、隐蔽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流域性，污染物广泛性、难以监测等特征。 

2.2. 江苏农业污染防治法治实践 

据笔者收集并整理江苏目前有关农业面源污染的地方性法规如下(见表 1)： 
 

Table 1. Jiangsu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gulations 
表 1. 江苏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相关法规 

名称 制定主体 施行时间 相关条文 

江苏省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条例 江苏省人大 2012 年 4 月 1 日 第十一条第二款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 江苏省人大 2008 年 6 月 5 日 第三条第二款 
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江苏省农村水利条例 江苏省人大 2021 年 2 月 1 日 第二十五条 

镇江市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 镇江市人大 2017 年 3 月 1 日 第十九条 

扬州市河道管理条例 扬州市人大 2017 年 1 月 1 日 第十五条第二款 

徐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徐州市人大 2019 年 5 月 1 日 第六条第一款 

泰州市水环境保护条例 泰州市人大 2016 年 10 月 1 日 第五条第四款 
第二十一条 

南京市水库保护条例 南京市人大 2013 年 1 月 1 日 第二十七条 

南京市水环境保护条例 南京市人大 2012 年 4 月 1 日 第五条第二款 
第四十八条第 4 款 

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南京市人大 2019 年 5 月 1 日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连云港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连云港市人大 2019 年 3 月 1 日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淮安市古淮河保护条例 淮安市人大 2017 年 3 月 1 日 第二十九条 

常州市天目湖保护条例 常州市人大 2018 年 3 月 1 日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 
第三十二条 

 
结合江苏省及各设区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制定的上述地方性法规，对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存在局限性。第一，立法的思想不符合当前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需要。当前立法

的重心仍是以城市治理为中心，对于农村环境问题的重视仍然不够。尤其是上述表格中很多都是专项地

方立法，如针对太湖、通榆河、天目湖等。第二，关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规定过于形式，缺乏具体可

操作性。以《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三条第二款为例，要求实行严格的环保标准，采取严厉的

整治手段，建立严密的监控体系，有效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但是具体的标准制定、手段实施以及监控的

主体、方式均未进行细化规定。也有规定相对来说具体的，如《江苏省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

一条第二款，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化学氮肥和化学农药减施等方面开展农

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第三，江苏目前还没有制定省级及设区市级层面的农业面源污染专项地方性

法规，相关的规定散落于各农村水利、水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缺乏系统性法律支撑。总体

而言，江苏的地方立法已经注意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问题，但是尚未给予更多的重视。 

3. 江苏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法治不足 

3.1. 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无全面系统的规定 

目前，从国家层面上看，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法律法规。以“面源污染”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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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进行“标题 + 全文”检索，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3《太湖流域管理条例》4 中有零星的涉及。

我省直接要求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规范性文件只有《无锡市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农业生态文明

建设实施意见》和连云港市《蔷薇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另外在上述表 1 中也略有

涉及。在这方面，最新的立法动向为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荆门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该条例

对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对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止中承担的义务进行了细化和

明确。对于江苏省来说，是否需要制定相关条例，还需要进行更多理论论证与实践探索。 

3.2.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执法力量不足 

从农村环境执法的角度来看，首先，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可能会出现牺牲当地生态环境

以追求经济的发展的情况[2]。其次，目前生态环境执法力量还是高度集中于城市，在农村的环保领域没

有专门的执法力量，且在推进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之后，县区一级的生

态环境局调整为设区市生态环境局的派出机构，县区一级缺少了具体执行生态环境管理的抓手。再到基

层农村采取的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方式，并没有专门的生态环境管理的机构设置，且村民对于生态环境保

护的意识也不够。最后，虽然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规定可将部分行政执法权下放到乡镇 5，但是其中

对于具体那些执法权可以下放，如何下放，都是需要去探索的问题。另外，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也是一项

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对于监测点的选择、维护、数据上报等监管层面也需要重视。 

3.3.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司法力量薄弱 

以“农业面源污染”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结果为刑事案由 11 件、民事案由 56
件、国家赔偿案由 2 件、行政案由 179 件。其中由检察院提出的公益诉讼共 93 件，在公益诉讼案件中有

87 件案件均是由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检察院诉普洱市思茅区农业农村局不履行监督职责的案件。相较于其

他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涉及到农业面源污染的案件数量实在是过少，且未出现公益组织提出的公益诉

讼案件。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司法治理主要集中于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公益组织的参与度不足。

我国并未施行美国的公民单独诉讼制度[3]，因此对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也很难由公民个人向司法寻求农

村环境公共利益作的保护。总体而言，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司法介入是远远不足的。一方面，由于人

数众多以及频率极高的反复行为，很多时候实施面源污染的污染者往往也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农业面

源污染的广泛性、分散性等特点，也很难对众多的污染者追责。 

4. 江苏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法律规制的对策建议 

4.1. 政策先行，立法跟进 

目前，江苏省内没有一部系统的规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仅有的一些规定

 

 

1第三条 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建设，预防、控制和减少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2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业等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种植和养殖，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农

业投入品，科学处置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防止农业面源污染。 
3第三十六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单位和个人，采取预防保护、自然修复和综合治理

措施，配套建设植物过滤带，积极推广沼气，开展清洁小流域建设，严格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减少水土流失引起的面源污染，

保护饮用水水源。 
4 第三十一条 太湖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精准施肥、生物防治病虫害等先进适用的农业生产技术，

实施农药、化肥减施工程，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开展清洁小流域建设，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5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

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决定应当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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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带而过，过于零散和抽象，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当前江苏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立法应从“分

散立法模式”向“专门立法模式”转变[4]，制定一部江苏省专门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即《江苏省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当然，也也有学者从全国的视角提出在出台一部专门性法规的基础上，还需要

针对不同的污染源而制定相应的法规[5]。笔者认为这样的立法模式选择与立法数量是不可取的，一方面

是因为农业面源污染的污染源是多样且复杂的，根本无法通过污染源来分类立法。而是立法的过程是复

杂的，国家层面这样的立法是要很多的立法资源支持名且仅通过这样的立法也无法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

问题。但是出于立法复杂性，笔者认为也可以先由农业农村厅出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以较为系统的梳

理江苏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防治措施、保障措施等。当然在出台农业面源污染专项治理规范

性文件的过程中，要避免仓促成文、慎重度不够，必须要体现江苏问题，需要将现有的做法和试点成功

的经验总结到规范性文件中去，据此提出江苏方案。 
在注重立法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行政指导。鉴于农业农村的实际情况，可以通

过行政指导方式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在村规民约、网格化管理中的比重，从源头上减少面源污染的可

能性，实现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共存。 

4.2. 行政处罚权依法及时下放乡镇，及时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源头还是在农村，后续治理也还在农村。因此，必须要重视农村的生态环境执

法权的问题。《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省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

需要的县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

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这是《行政处

罚法》的两大突破。第一，行政处罚权依法及时下放乡镇。将相关的行政处罚权赋予乡镇街道，由乡镇

街道综合执法，那么就迫切需要研究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中哪些行政处罚下放到乡镇，哪些乡镇可以承

接处罚权。笔者认为对于破坏村容镇貌、环境卫生的处罚；对于使用应当登记未登记的肥料、农药的处

罚；使用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农用地膜等，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最为合理的方式就是由省政府出台

关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相关的行政处罚权下放清单，之后可有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依据清单执法。

在这之后，相关地方人民政府还要加强组织协调、业务指导、执法监督，并完善评议、考核制度[6]。第

二，及时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自制制度的有效实践[7]。行政机关可以制定农业

面源污染相关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之后有行政执法机关严格使用，但出于个案或者特殊情况的考量，

可以脱逸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同时，出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通常是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发布的原因，

必须要重视对该规范性的审查。具体包括事前的审查，制定机关应当保证发布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合

法性、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行政机关监督，通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全方位监督，如

备案等方式进行审查。事后的审查，如有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可有法院对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司

法审查。 

4.3. 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司法的事后救济作用不容忽视。从 2015 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试点。经过 6 年多的探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在下一阶段要探索拓展公益

诉讼的办案范围，笔者认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一个适当的选项。因农业面源污染的特殊性，个人从私

益的角度难以通过司法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所以最好由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来监督履职不到

位的行政机关和造成农业面源的企业及个人。当然，从现有的案例来看，这一方面公益组织的力量发挥

的很限，如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中，并未收集到由公益组织提起的相关公益诉讼。因此，需要进一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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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鼓励公益组织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关注与重视。同时，结合江苏“9 + 1”司法改革，可以在现有的 9
个生态功能区环境资源法庭的框架下，可以在更小的流域之中进行试点，在不同流域的农村地区设立派

出法庭，设常驻法官，以案释法，以更好的宣传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如何

通过法律进行规则。在试点之后，根据试点情况，可考虑将面源污染防治纳入公益诉讼扩展范围写入地

方性法规。 

5. 结语 

江苏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可以通过立法先行，政策跟进；及时下放行政处罚权到乡镇并建立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将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公益诉讼、且在小流域设立派出法庭试点等方式来进行规制，但是也

不能忽视守法、普法的作用。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发生就是在农村地区，主要的群体也是老年人居多，

对于能够遵守农业绿色发展要求的农民，村委会可以给予一定的表彰，并结合相关法律进行宣传。在以

政府规制为主的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之外，条件合适的农村应当创新性的引入市场规制和其他的软性

规制手段来促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8]。在此基础上，也可探索将网格化的管理方式延伸至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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